
 

 

 

 

 

 

 

 

 

 

 
 
 

关于对苏州恒久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财务报表出具带强调事项段落 
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的专项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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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
  特  殊 

 普通合伙) 
 

苏 亚 专 审 〔2024〕142号 
 

 

关于对苏州恒久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财务报表出具带强调事项段落的 

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的专项说明 

 

苏州恒久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审计了苏州恒久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久股份或恒久股

份公司）2023年度的财务报表，包括 2023年 12 月 31日的合并资产负债表及资产负债表，

2023 年度的合并利润表及利润表、合并现金流量表及现金流量表、合并所有者权益变动

表及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以及相关财务报表附注。并于 2024年 4月 25日出具了带有强调事

项段落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苏亚审〔2024〕780 号）。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

息披露编报规则 14 号—非标准审计意见及涉及事项的处理》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的规定，现将非标准审计意见所涉及的事项说明如下： 

一、带有强调事项段落的无保留意见 

如财务报表附注十三之 2所述，恒久股份公司于 2023年 11月 9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立案告知书》（证监立案字 0102023023 号），2024 年 4 月 17 日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告知书》（证监立案字 0102024008号），

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对恒久股份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

制人进行立案调查，目前调查仍在进行中，尚未有明确结论，该事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

意见。 

如财务报表附注十三之 3所述，恒久股份公司于 2023年 5月 11日收到福州市公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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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楼分局《立案告知书》（鼓公（经侦）立字（2023）0018 号），刘志雄职务侵占一案被

认定为有犯罪事实发生，需要追究刑事责任，且属于管辖范围，被依法立案侦查，目前调

查仍在进行中，尚未有进一步结论。 

二、出具带强调事项段的审计报告的详细理由和依据 

(一)重要性水平的确定 

在执行恒久股份 2023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工作时，我们确定的合并财务报表整体的重

要性水平为 184.00 万元。恒久股份是以营利为目的的制造业实体,我们采用 2023 年经常

性业务税前利润数据作为确定重要性水平的基准，将该基准乘以 5.00%,由此计算得出的

合并报表整体的重要性水平为 184.00 万元。 

(二)出具带有强调事项段的审计报告的理由和依据 

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3 号——在审计报告中增加强调事项段和其他

事项段》第九条规定，如果认为有必要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已在财务报表中列报,且

根据职业判断认为对财务报表使用者理解财务报表至关重要的事项，在同时满足下列条件

时，注册会计师应当在审计报告中增加强调事项段：(一）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

则第 1502 号——在审计报告中发表非无保留意见》的规定，该事项不会导致注册会计师

发表非无保留意见；(二）当《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4 号——在审计报告中沟

通关键审计事项》适用时,该事项未被确定为在审计报告中沟通的关键审计事项。 

恒久股份公司已就本说明一、强调事项段所涉及事项在财务报表中作出了恰当列报。

我们认为，强调事项段所涉及事项不会导致发表非无保留意见，同时未被确定为在审计报

告中沟通的关键审计事项。但是考虑到上述事项的重要性，我们在审计报告中增加强调事

项段，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强调事项段并不影响发表的审计意见。 

三、上期非标意见在本期消除或变化的判断过程及结论，评价相关事项对本期期初

数和当期审计意见的影响。 

上期非标意见在本期消除或变化的判断过程及结论及对本期期初数和当期审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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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的影响，具体结论详见本所出具的《关于 2022 年度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涉及事项影响消

除情况的审核报告》。（苏亚专审[2024]140号） 

 

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                    中国注册会计师：        

（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     南京市                      二○二四年四月二十五日 










	审计封面2024(多文字).pdf
	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报告的专项说明-定稿

